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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04年11月29日以书面决议形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7名，张世堂、金毅、许艳华、高凤龙董事因公缺席了本次董事会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巡检意见的整改报告》；
2、鉴于公司与天汽集团于2003年12月31日签署的《关于收购销售公司的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所约定的托管销售公司的期限已逾期，经协议签署双方协商，决定将该框架协议和托管协议的有效期推迟至2004年12月31日。公司已于2004年1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对上述协议及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4年11月30日

附件：《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巡检意见的整改报告》

